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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務委員會轄下委任小組委員會  

監察西九文化區計劃的建議  
 
 

目的  
 
  本文件旨在請議員通過在內務委員會轄下委任小組委員會監

察西九文化區計劃的建議。  
 
 
背景  
 
2.  西九文化區計劃是政府當局落實文化藝術政策的一項重要措

施，藉以滿足本港在藝術及文化方面的長遠基建及發展需要。在該計

劃下，一幅位於西九龍填海區南部面積達 40公頃的海濱用地，將會發

展成為世界級綜合文娛藝術區。  
 
3.  立法會自 1999年起一直在不同的議事場合，包括在前規劃地

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 (現改稱發展事務委員會 )及民政事務委員會的會

議上，跟進與西九文化區計劃有關的事宜。由於與西九文化區計劃有

關的事宜同時涉及多個政策範疇，包括文化藝術、規劃地政、環境及

公共財政，內務委員會於 2005年 1月 21日委任一個小組委員會，負責研

究發展西九文化區所涉及的各項事宜。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小

組委員會 (下稱 "前小組委員會 ")的職權範圍如下：  
 

"研究及跟進與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有關的事項，包括

與文化藝術發展的配合、土地用途及規劃、環境考慮因素、

財務影響與安排，以及其他相關事宜。 " 
 
4.  前小組委員會曾發表 3份研究報告。首兩份報告分別在 2005年
7月 6日及 2006年 1月 6日提交內務委員會，當中論述在發展建議邀請書

程序下所訂的發展模式有何不足之處，以及按有系統方式就西九文化

區內擬建的設施諮詢公眾的需要。在 2008年 6月 20日提交內務委員會的

第三份報告中，前小組委員會總結對西九文化區計劃的研究，並重點

指出多項事宜，包括政府當局有需要讓公眾和相關界別人士廣泛及有

系統地參與該計劃的規劃和推展工作，以及確保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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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 "西九管理局 ")的組成機制透明、公正和客觀。前小組委員會亦為日

後監察西九文化區計劃建議一些重要的規範指標，分別涵蓋以下各個

主要範疇：城市規劃及與鄰近地區的融合、核心文化藝術設施、財務

安排、西九管理局，以及公眾參與。在 2008年 6月 25日，立法會藉通過

前小組委員會主席梁家傑議員動議的議案，通過前小組委員會的最終

報告。  
 
5.  立法會於 2008年 7月制定《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條例》，該條例

訂明設立西九管理局以推行西九文化區計劃。政府當局隨後手成立

西九管理局董事局 (下稱 "董事局 ")。在 2008年 10月 23日，政府當局公布

19名董事局成員 (包括 4名公職人員和 15名非公職人員 )的任命。董事局

在 2008年 10月 28日舉行首次會議，席上通過的事項包括在西九管理局

轄下成立 6個委員會，即審計委員會、投資委員會、薪酬委員會、發展

委員會、博物館委員會及表演藝術委員會，負責處理不同範疇的工作。 

 
 
2008年 11月 14日事務委員會聯席會議  
 
6.  發展事務委員會與民政事務委員會曾在 2008年 11月 14日舉行

聯席會議，討論自《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條例》制定以來西九文化區計

劃的發展情況，以及監察該計劃的未來路向。政務司司長以董事局主

席的身份，向委員講述多項事宜的最新發展，其中包括擬備西九文化

區的發展圖則、成立委員會、西九管理局的管治要求，以及人手招聘。 
 
7.  在聯席會議上，委員促請政府當局加快推行西九文化區計

劃，以便在金融海嘯當中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委員關注委任西九管理

局的董事局及多項與推行西九文化區計劃有關的事宜，該等事宜包

括：讓公眾參與該計劃的規劃和推展工作；設立制度化的機制，更有

系統和有組織地收集公眾意見；公開舉行西九管理局的會議；讓公眾

取得管理局的紀錄和圖則；行政總裁及管理局成立的各個委員會成員

的任命機制；揀選西九文化區計劃整體規劃的 3個概念性規劃方案；與

西九文化區的鄰近地區產生協同效應及連接性；以及西九文化區與文

化藝術發展的配合。考慮到社會對西九文化區計劃期望甚高，而西九

文化區對香港的長遠發展尤其是普羅大眾的文化生活又有重大影響，

加上當中涉及大量公共資源，委員認為立法會應繼續密切監察該計劃。 
 
 
委任小組委員會的建議  
 
8.  委員在考慮監察西九文化區計劃的未來路向時，曾研究兩項

方案，就是在發展事務委員會與民政事務委員會轄下委任聯合小組委

員會 (方案 1)，或按梁家傑議員的建議在內務委員會轄下委任小組委員

會 (方案 2)。  
 
9.  就方案 1而言，委員察悉，自委任前小組委員會跟進西九文化

區計劃後，立法會的《議事規則》及《內務守則》曾在 2005年 10月作

出修訂，訂明兩個或多個事務委員會可委任聯合小組委員會，研究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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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關 事 務 委 員 會 共 同 關 注 的 任 何 事 宜 (《 議 事 規 則 》 第 77(9A)條 及

《內務守則》第 22(t)條 )。  
 
10.  至於方案 2，部分委員認為該方案較可取，理由如下：  
 

(a) 就西九文化區成立的前小組委員會是在內務委員會轄下

委任，代表立法會全體議員專責研究與西九文化區有關

的事宜。該小組委員會的報告及當中所載的建議，代表

立法會全體議員的意見和共識。在監察西九文化區計劃

所涉及的工作方面，應同樣採取上述安排；  
 
(b) 在內務委員會轄下委任的小組委員會，可讓更多立法會

議員參與，包括不屬兩個有關事務委員會委員的議員；

及  
 
(c) 政府當局在過往與就西九文化區成立的前小組委員會進

行討論的過程中，曾就西九文化區計劃向整個立法會作

出多項承諾。如在內務委員會轄下委任小組委員會，這

個代表立法會全體議員的小組委員會將會提供一個較適

當的場合，讓政府當局可匯報其履行有關承諾的進展。  
 

11.  經商議後，委員決定就方案 2進行表決。13名委員表決贊成該

方案，沒有委員表決反對該方案， 1名委員放棄表決。由於方案 2獲得

通過，兩個事務委員會的委員同意將有關建議提交內務委員會通過。  
 
 
徵詢意見 

 
12.  謹請議員通過在內務委員會轄下委任小組委員會監察西九文

化區計劃推行情況的建議。若該建議獲內務委員會通過，便會按照

《內務守則》第 20(k)(ii)條的規定，就該小組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工作

計劃及工作時間表提出建議，供內務委員會考慮。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8年 11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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